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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湖南农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
抽检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湖南农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实施办法》已经

学校审定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湖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

位论文抽检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湘农大〔2018〕10 号）同时

废止。

特此通知。

湖南农业大学

2022年3月21日

湘农大发〔2022〕25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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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农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
实施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切实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，构建和完善

学校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，根据《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

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》（学位〔2014〕3 号）

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》（学位〔2014〕5 号）《关于

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学

位〔2020〕19 号）《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

意见》（教研〔2020〕9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教育部、教育厅和学校对已获博

士硕士学位者的论文进行抽检、评议，并对结果作出相应处理。

第三条 学位论文抽检工作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

的原则。教育部、教育厅对学位论文的抽检按相关文件要求

执行，学校学位论文抽检每年 9—11 月进行。

第二章 学校学位论文抽检的范围和方式

第四条 学位论文抽检范围为上一年度 9月 1日至当年

度 8月 31 日在我校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论文。博士学位论文

抽检比例为当学年度博士学位授予总数的 10%左右，硕士论

文抽检比例为当学年度硕士学位授予总数的 5%左右,每个一

级学科（领域）至少抽检 1篇学位论文。抽查范围重点：

（一）上一年度有认定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所在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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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的学位论文。

（二）发生学术不端、导师师德失范等行为所在学科的

学位论文。

（三）新授权学位点所在学科和新增研究生指导教师指

导的学位论文。

（四）办理了涉密的学位论文。

（五）出现本条（一）和（二）情况的指导教师指导的

学位论文全部进行抽检。

第五条 学位论文抽检工作由研究生院负责实施，采用

学校学位论文随机抽查系统进行随机抽取。所有参与抽检的

论文事先隐去导师和作者相关信息，由研究生院进行统一编

号，所有信息对外保密。

第六条 学位论文抽检现场邀请校纪委办公室、研究生

教育督导专家代表、学院从事研究生教育的工作人员代表以

及研究生代表到场见证。抽检名单一经确定，不得无故更改。

所有参与人员须对被抽到的论文信息保密。

第三章 论文评议办法

第七条 被抽检的学位论文全部委托教育部学位中心进

行“双盲”评审。每篇论文聘请 3位校外同行专家评阅。

第八条 评阅意见分为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两个等级。

3 份评阅意见中有 2 份为“不合格”的论文，认定为“存在

问题学位论文”；3份评阅意见中有 1 份为“不合格”的论文，

由研究生院负责再送一位校外同行专家复审，复审结果仍为

“不合格”的，认定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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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研究生院将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及“不合格”

的评阅意见反馈给相关学院。导师对评阅结果存在较大学术

争议的，可向学校申请复审，由学校组织专家组进行复评并

提出复评意见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最终裁决。

第四章 抽检结果的处理

第十条 学位论文抽检结果在学校范围内公布。

第十一条 对出现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情况的，视情

况作如下处理：

（一）教育部、教育厅抽检中出现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：

1.对每年在教育部、湖南省组织的博士学位论文抽检中

被认定为“存在问题”的学位论文，抽检结果返回学校后，

学校对培养单位以 1:1 的比例核减下一年度博士研究生招生

指标，同时建议学校博士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暂停该论文指

导教师三年招收博士生资格。

2.对在教育部、湖南省组织的硕士学位论文抽检中，每

出现 1篇“存在问题”学位论文，减少其所在学科下一招生

年度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 2个，建议学校博士硕士学位评定

委员会暂停该生导师招生 1年。

3.连续 2次出现“存在问题”学位论文或同时出现 2篇

及以上“存在问题”学位论文，建议学校博士硕士学位评定

委员会停止该导师相应招生资格。

（二）学校抽检中出现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：

校级抽检每出现 1 篇“存在问题”学位论文，减少所在

学科下一年度相应类型研究生招生指标 1个；同一导师累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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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现 4篇“存在问题”学位论文，建议学校博士硕士学位评

定委员会取消该导师相应招生资格。

（三）导师不得参加当年度校级及以上研究生教育相关

的评奖评优活动。

（四）5 年内同一学科同一层次连续 3 年出现“存在问

题学位论文”情况的，学校可根据国家有关政策，将此学位

授权点调整为其他学位授权点。

（五）主管研究生教育的校领导或研究生院负责人对相

关学院院长、学科负责人及导师进行约谈，责成相关学科负

责人限期整改，并撰写书面整改报告。整改报告由所在学院

院长签字后报研究生院备案。

第十二条 被抽检的学位论文如存在学术不端或其他严

重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

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及文件精神规定的行为的，学校按照《湖

南农业大学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湘

农大〔2016〕39 号）进行处理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湖南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2年 3月 22日印发


